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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謹此提述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
二十一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
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該公告第4頁所披露有關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「可供出售投
資」和「持作買賣投資」的資料出現無意之誤。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「可供出
售投資」和「持作買賣投資」應該分別為人民幣600,711,000元和人民幣4,437,443,000

元。此外，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該公告中文版本第15頁出現無意的排版之誤：「於本
期間，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溢利約為人民幣15億1,445元」應為「於本期間，歸屬
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溢利約為人民幣15億1,445萬元」。該公告英文版本中的相關披露
為正確無誤。

上述澄清並不影響該公告內的其他資料。

代表董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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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杭州，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發布日，本公司各位執行董事包括：詹小張先生、程濤先生和駱鑒湖 
女士；本公司各位非執行董事包括：汪東杰先生、戴本孟先生和周建平先生；本公司 
各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：周軍先生、貝克偉先生和李惟琤女士。


